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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妻子患精神疾病
被当庭驳回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
的起诉书显示，今年3月4日14
时许，现年40岁的被告人李娜
因在济南市历下区山师东路违
法停车，被济南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历下区大队七中队民
警王勇查处，遂对王勇产生不
满。当日14时30分许，被告人冯
建国(李娜的丈夫，现年46岁)
接到被告人李娜电话通知赶至
现场后，与李娜共同对王勇进
行拦截，并对其推搡、殴打。经
鉴定，被害人王勇伤情程度属
轻伤二级。被告人冯建国、李娜
因涉嫌妨害公务罪，于3月5日
被刑事拘留，3月15日被依法逮
捕。

6日上午，庭审刚开始，被
告人冯建国就抛出了一颗“炸
弹”——— 妻子患有精神疾病。冯
建国称，妻子李娜患有精神疾
病，必须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
且到医院接受过抑郁症相关治
疗。结婚10年来，妻子几乎常年
服用安眠药，这甚至导致两人
一直不敢要孩子，中间做过三
次流产手术。直到三年前，由于
担心年龄太大，以后无法生产，
妻子才暂时停药。女儿出生后
不久，妻子精神状态不好，很快
又恢复用药。而生完孩子之后，
妻子情绪更加不稳定了，白天
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狂躁不
安，夜间更是常被噩梦惊醒。

被告人李娜也辩称，自己
甚至不知道案发当天开车去山
师东路到底要干什么，只知道自
己当时很狂躁，民警王勇当时态
度不太好，情绪一下就失控了。

冯建国还称，其妻李娜具
有家族精神病史，其岳母患有
抑郁症，其妻妹16岁时因抑郁
症自杀。李娜的辩护人在庭审
中申请法庭对李娜进行精神病
鉴定，并请法庭充分考虑李娜
在案发时的情绪和精神状态。
对此，合议庭当庭予以驳回。

质疑交警伤情
同样被法院驳回

对于民警王勇的伤情，此
前济南市交警部门的通报描述
得更为通俗——— 身体右侧第5、

第6根肋骨骨折。在庭审过程
中，控辩双方的一大争议焦点
便是，被害人王勇肋骨骨折与
冯建国夫妇殴打是否存在刑法
上的因果关系？

冯建国当庭承认，自己确
对王勇存在推搡并拳打的事
实，不过，知道王勇肋骨骨折
后，他感到十分震惊和诧异，因
为自己并没有击打其腹部。李
娜则辩称，在厮打过程中，自己
确曾向王勇踢过两脚，但是力
量都比较小，还有一脚踢到了
石墩子上，而丈夫冯建国一直
是朝上击打，怎么会打断对方
肋骨？另外，如果当时肋骨骨
折，王勇怎么会立即从地上爬
起来，“还一直跟着我们？”

本案的另一个争议焦点
是，公诉机关并未提供受害人的
完整住院病历，法院能否根据现
有证据，判定伤情的真实性？

“本案中我们未看到完整
的住院病历、影像学资料，也没
有看到被鉴定人受伤当时的正
面及受伤部位的照片，且鉴定
书中鉴定人并未进行任何逻辑
论证，所以辩护人无法就法医
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的真实
性作出判断。”辩护人据此申
请，调取受害人住院病历、影像
学资料、法医作出法医学人体
损伤程度鉴定书时所依据的其
他证据材料，同时申请鉴定人
出庭接受质询。另外，还要对法
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重新鉴定。
不过，经合议庭商议，法庭认
为，没有证据证明伤情鉴定存
在程序问题，当庭驳回了辩护
人的上述申请。

辩护人还提出，没有完整
病历，不能排除王勇系因自身
疾病等其他原因所致。对此，公
诉机关答辩称，从案发当天的
时间来看，可以排除受害人王
勇自伤的可能性；而王勇和两
名被告人素无来往，这可以排
除其通过自伤陷害他人的逻辑
可能性；此外，公诉人从来没有
听说过，自然人因患病而自动
导致骨折的情况。

被告称
交警也曾出言不逊

对于冯建国夫妇的行为，
冯建国的辩护人认为，构成妨
害公务罪无异议，只是提出独
立的辩护意见，认为冯建国对
被害人王勇肋骨骨折的结果，
是应当预见但没有预见的疏忽

大意的过失，并非有意为之。
李娜的辩护人则对两人行

为是否构成妨害公务罪提出质
疑，他认为，我国刑法第二百七
十七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是
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行为。该罪名中的执行公务不
应作扩大解释，依法应是与相
对人有一定利害关系的公务，
其目的是阻止对己不利的执行
公务后果产生。

他认为，冯建国、李娜与被
害人王勇发生冲突时已非正在
执行公务，而是在执法结束之
后，中间间隔长达十几分钟，而
且地点也几经变化。王勇在对
李娜的违法停车贴罚单，处罚
完毕之后，由于发生了言语冲
突，李娜只是想再讨个说法，而
冯建国赶到现场之后，起初也
只是要求王勇道歉，实际上只
是对王勇此前执法可能存在的
不规范问题进行的一种申诉方
式，遗憾的是，他们采取了错误
的方式方法。但这也并非妨害
民警执行公务，因此不构成妨
害公务罪。

对此，公诉人答辩称，辩护
人对妨害公务罪的理解存在偏
差。涉嫌妨害公务罪的行为人
并不一定是执行公务的对象，
虽然王勇对李娜的执法行为已
经结束，但是王勇还在继续处
理其他违法停车行为，仍在执
行公务中，因此冯建国和李娜
的殴打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

冯建国的辩护人认为，在
冲突过程中，王勇也曾出言不
逊，口出脏字，而冯建国和李娜
作为普通老百姓，只是想就其
骂人行为要一个道歉，王勇却
高高在上地反问：“你有证据
吗？”由此可见，其在执法过程
中显然存在不规范的问题。

对此，公诉人不以为然，其
答辩称，如果执法不规范，可以
通过正常途径申诉，如果认为
执法有问题，就可以对民警拳
打脚踢，那么执法权威何在？

是否属于自首
成争议热点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犯罪
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
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
免除处罚。因此，能否被认定为
自首，会直接关系到冯建国和

李娜的量刑，而这也成为本案
的又一争议焦点。

公诉人认为，鉴于被告人
冯建国、李娜在庭审过程中做
了一些与此前供述不相一致的
辩解，这已经不仅是对涉罪性
质的辩解，而且是对案件事实
的辩解，对殴打行为导致轻伤
二级的因果关系提出了辩解，
因此不能认定为自首。

冯建国的辩护人称，冯建
国夫妇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对本人的犯罪构成并无
异议，只是在庭审过程中对部分
事实和鉴定证据提出疑问，这是
为了更好地查明真相，排除存疑
的证据，是被告人应有的权利，
也是辩护人独立的权利，不应当
影响对自首的认定。

同时，李娜的辩护人提出，
考虑到李娜的精神状况，家中
还有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
子，而且两人认罪悔罪态度较
好，恳请法庭对李娜适用缓刑，
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照顾家庭
的机会。对此，公诉人当庭反驳
称，根据去年通过的刑法修正

案九，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
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妨害
公务罪的规定从重处罚，因此
本案中对李娜适用缓刑是不恰
当的。

在本案中，冯建国身上贴
着的“前泰山队球员”标签，是
引发各界关注的重要原因，那
么这个标签会不会影响对其的
定罪量刑呢？公诉人认为，近年
来发生在公众人物身上的案件
屡见不鲜，在社会上造成了不
良影响，冯建国作为公众人物，
理应承担不同于一般人的社会
责任，做遵法守法的典范。

冯建国在法庭陈述中说，
自己已经退役15年，早已经跟体
育圈没有多大关系，根本算不上
什么公众人物。这件事情，他完
全做错了，但是没有想到自己的
陈年旧名会引来如此大的关注。
对此，公诉人申明，冯建国应当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绝不意味
着其公众人物的身份会增加或
者减轻其刑罚，相信合议庭会以
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
出公正的判决。

打打交交警警，，退退役役球球员员站站上上审审判判席席
双方唇枪舌剑近五小时，法院未当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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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上午，济南市历下区人
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前泰山
队球员冯建国、李娜夫妇涉嫌
妨害公务罪一案。庭审过程从
上午10时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
20分，控辩双方就一些争议问
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法院将
择日对该案进行宣判。

冯建国和妻子李娜在庭审

现场。历下区法院供图

葛记者手记

愤愤怒怒或或同同情情取取代代不不了了公公正正判判决决

李娜是否患有精神疾病，
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
是，在经历了舆论场的无尽喧
嚣之后，我们终于从一场激烈
的法庭辩论中看到了法治精神
和理性讨论。

由于冯建国的前泰山球员
身份，案发之后迅速升温，一时
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现场视频
公布之后，李娜在殴打王勇时的
蛮横嘴脸浮出水面，舆论几乎是
一边倒地讨伐，其中甚至夹杂着
公众对足球的不满情绪，从诸如

“踢球不行，踢人能手”之类的评
论中可见一斑。

但我们切莫认为，公众对冯
建国夫妇的讨伐就是对民警执
法的支持，因为这种情绪宣泄式
的力挺，一旦转换到另一个不同
的时空场景，就可能旋即变成对
正常执法的诘问和曲解。试想一
下，如果当天李娜被贴罚单之
后，不是恶言相向，而是跪地不
起，大喊警察乱执法，照片传到
网上，舆论又会怎样翻滚？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

撒，法律的归法律，事实的归事
实，程序的归程序。在一个理性的
公共空间中，不管是民众在公权
面前蒙冤，还是执法者受到无端
曲解，如果无法平心静气地谈，那
就“好吧，我们法庭见”。在法庭
上，双方可以尽情辩论，把裁判权
交给法官，而不是舆论的大棒。

在本案庭审现场，我们看
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冯建国和李
娜，冯建国从案发时的粗鲁骄
横变得平心静气，李娜也一改
当日的狰狞之态，变得娇弱不
堪，不时掩面而泣。但此时无论
他们在法庭上怎么表现，都改
变不了其殴打王勇的事实。同
样的，无论案发时他们有多么
骄横，民众对此有多么愤怒，也
不能影响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
定。

你我的愤怒，或是同情，都
不应当左右案件的公正判决。
只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坚守程序正义，才能真正
从这起闹剧中汲取法治营养。

本报记者 宋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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